
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 
（一）评审推荐职称申报业务流程图

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 
（二）审核推荐职称申报业务流程图

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 
（三）评审会议业务流程图 —— 评议评审连贯模式（内部资料，请勿外传）

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 
（五）自主评聘业务流程图（内部资料，请勿外传）

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 
（四）评审会议业务流程图 —— 评议评审分离模式（内部资料，请勿外传）

区
县
申
报
受
理
点

市
级
人
社
部
门

或
行
业
主
管
部
门

申
报
人
员

用
人
单
位

中
级
评
审
委
员
会

高
级
评
审
委
员
会

区
县
人
社
部
门

区
县
申
报
受
理
点

市
级
人
社
部
门

或
行
业
主
管
部
门

申
报
人
员

用
人
单
位

中
级
评
审
委
员
会

高
级
评
审
委
员
会

区
县
人
社
部
门

人
力
社
保
及
职
称
主
管
部
门

执
行
评
委
会
委
员

评
委
员
会

学
科
评
议
组
组
长

学
科
评
议
组
组
员

上
级
主
管
部
门

省
人
力
社
保
厅

申
报
人
员

省
级
自
主
评
聘
委
员
会

评
审
专
家

省
级
行
业
主
管
部
门

（
教
育
厅

/卫
健
委
等
）

职
称
申
受
理
点

（
二
级
学
院

/
医
院
分
院
）

用
人
单
位
职
能
处
室

人
力
社
保
及
职
称
主
管
部
门

执
行
评
委
会
委
员

评
委
员
会

学
科
评
议
组
组
长

学
科
评
议
组
组
员

（五）结果确认阶段（一）评前准备阶段 （二）评审会议申报审批阶段 （三）学科评议组评议阶段 （四）评委会表决阶段

（二）评审阶段（一）申报阶段

（六）结果确认阶段（一）评前准备阶段 （二）学科评议准备阶段 （三）学科评议组评议阶段 （五）评委会表决阶段（四）评审会议审批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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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1.根据《职称评审暂行管理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40号）第十六条之规定，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对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上报。个人申报后，系统强制用人单位需要经过5个工作日的信息公示（系统根据工作日历会自动判断是否工作
日），个人提交申报后5个工作日内为单位内部公示时间，未超过5个工作日的申报件系统上将控制不予提交，申报件被退回的不重新计算公示时间。
2.关于“退回”功能说明如下：

1）退回一律是指退回给个人，在单位推荐截止时间前，单位退给个人的，个人还可以重新提交申报。
2）如下一级是审核推荐的，可以退回给个人，但如果下级是评审之后推荐上来的，不可以退回。
3）如已缴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推荐费的申报件，不可进行申报件退回操作。
4）在申报截止时间后任何一级资格审查部门(除用人单位)退回申报件时,可选择限定用人单位在24小时、48小时、72小时内重新提交申报件，其中24小时、48小时、72小时不受申报截止时间约束限制。
5）系统在评审资各审查模块的退回记录中，有“修改重新申报截止时间”功能。
6）用人单位退回给个人时，系统会发送短信给个人。
7）各级管理部门退回申报件时，系统会同时发送通知短信给申报人及用人单位人事主管。

3.各级管理部门在资格审查过程中，通过系统信用核查发现被信用平台纳入失信黑名单的，可根据《浙江省公共信用管理条例》中限制任职资格的要求，对其资格审查不通过。
4.各评审委会员发起评审申报计划时，设定个人申报截止时间后，系统将自动计算设定10个工作日后为单位推荐截止时间（系统自带工作日历，包括法定假日的计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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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《职称评审暂行管理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40号）第十六条之规定，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对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上报。个人申报后，系统强制用人单位需要经过5个工作日的信息公示（系统根据工作日历会自动判断是否工
作日），个人提交申报后5个工作日内为单位内部公示时间，未超过5个工作日的申报件系统上将控制不予提交，申报件被退回的不重新计算公示时间。
2.关于“退回”功能说明如下：

1)退回一律是指退回给个人，在单位推荐截止时间前，单位退给个人的，个人还可以重新提交申报。
2)如下一级是审核推荐的，可以退回给个人，但如果下级是评审之后推荐上来的，不可以退回。
3)如已缴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推荐费的申报件，不可进行申报件退回操作。
4)在申报截止时间后任何一级资格审查部门(除用人单位)退回申报件时,可选择限定用人单位在24小时、48小时、72小时内重新提交申报件，其中24小时、48小时、72小时不受申报截止时间约束限制。
5)系统在评审资各审查模块的退回记录中，有“修改重新申报截止时间”功能。
6)用人单位退回给个人时，系统会发送短信给个人。
7)各级管理部门退回申报件时，系统会同时发送通知短信给申报人及用人单位人事主管。

3.各级管理部门在资格审查过程中，通过系统信用核查发现被信用平台纳入失信黑名单的，可根据《浙江省公共信用管理条例》中限制任职资格的要求，对其资格审查不通过。
4.各评审委会员发起评审申报计划时，设定个人申报截止时间后，系统将自动计算设定10个工作日后为单位推荐截止时间（系统自带工作日历，包括法定假日的计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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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1.评议组组长自动作为评委会执行委员。
2.评议组抽取时，如果选中“评议组专家全部进入评委会作为执行委员（评议组专家不抽取非委员专家）”，非委员的候选专家将不被抽中。
3.如采用定量为主的评审标准，当一份材料指派给2位专家评审时，必须指定专家分差补审标准，分差补审标准范围要求大于等于5分，支持1位小数。
4.中评委评审会议委员总人数要求不少于13人，高评委评审会议委员总人数要求不少于17人。

绘制时间：2021年4月14  绘制人员：ZHUW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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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1.评议组组长自动作为评委会执行委员。
2.评议组抽取时，如果选中“评议组专家全部进入评委会作为执行委员（评议组专家不抽取非委员专家）”，非委员的候选专家将不被抽中。
3.如采用定量为主的评审标准，当一份材料指派给2位专家评审时，必须指定专家分差补审标准，分差补审标准范围要求大于等于5分，支持1位小数。
4.中评委评审会议委员总人数要求不少于13人，高评委评审会议委员总人数要求不少于17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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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：2021年6月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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